
通州湾示范区高新综合产业园东余排咸河（春江路-牡丹江路南）

整治工程检测项目询价文件

一、项目内容

1、项目地点：南通市通州湾示范区

2、招标限价：人民币 1.41 万元。

二、项目服务范围及内容

1、检测工程概况：

该项目为通州湾示范区境内三级河道，北起团结河，南至排咸河，全长

3.9km，河道流经高新综合产业园，河道现状底高程约 0.25～1.0m，口宽约 22m。

本次工程整治范围北起春江路，南至牡丹江路南侧，整治长度 1812m。工程实施

后，能满足区域排涝达到 20 年一遇 24 小时设计暴雨排涝标准。河道清淤疏浚土

方 99931m³，新建密排木桩护岸 3540m，河道清杂整坡绿化面积 15646 ㎡，排水

涵接长 2处等。具体以施工图纸为准。

2、检测服务内容：对施工范围内的施工材料进行见证取样检测、专项检测、

备案检测等其他一切需甲方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必检项目及管道机

器人检测，甲方保留对工作量进行变更或增减的权利。

三、工期

总工期：同施工工期；

开、竣工时间：具体实施时间以询价人代表通知为准。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必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必须具有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乙级及以上资质（同时具备岩土工程、混

凝土工程和量测 3个类别乙级及以上资质）；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形式投标。

五、报价须知

1、报价单位充分考虑现场情况及其他需考虑的各种因素（包括所有的编制

费用、技术服务等所有费用），进行一次性报价；

2、本次询价最高限价为人民币 1.41 万元，总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为无效报

价；

3、确定中标人原则：有效报价中报价最低者中标；



4、本次询价为二次询价，有效投标单位不足 3家的，可现场转为竞争性谈

判；

5、对询价结果不做解释。

六、付款方式：提交检测报告且该工程通过完工验收，同时项目取得上级部门资

金拨付后，付清该工程项目的检测费用。以上均不计利息。乙方应在合同约定的

付款期限前，向甲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甲方有权延迟付款且

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未按规定履行开票义务，由乙方承担给甲方造成的税收损

失赔偿责任。

七、报价文件要求

1、封面；

2、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4、报价单（格式参照附件）；

注：报价文件一式叁份。须档案袋密封，并在封袋标明“报价文件”字样，

均必须以显著标志密封，在封袋骑缝处加盖报价人单位章，并在封袋上写明询

价人名称、询价项目名称及报价人名称。

八、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1、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4 年 10 月 12 日 14 时 00 分

2、报价文件递交地点：南通市崇文路 1号启瑞广场主楼 5楼开标室

九、联系方式

1、询价人：南通沿海高新片区开发有限公司

2、联系人：季工 联系电话：18251349265

2024.10.9



附件：

一、询价响应投标函

（招标人名称） ：

一、根据已收到的 项目的询价函，我单位

将根据本项目询价函的规定，经研究询价函后，

愿以人民币（大写） 元[¥(小写) 元］

的总价（报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按询价函的要求承包招标范围内

的全部工程。

二、贵单位的询价函和本文件将构成对贵方和我方都有约束力的

合同文件。

投标人(盖法人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一）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

澄清确认、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

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投标有效期期满。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彩色复印件或彩色扫描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彩色复

印件或彩色扫描件。

投标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注： 1、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必须在授权委托书上亲笔签名，不得使用印

章、签名章或其他电子制版签名代替；

2、如果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签署投标文件，则无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姓名：(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投标人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彩色复印件或彩色扫描件。

投标人：(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必须是亲笔签名，不得使用印章、签名章或其他电子制

版签名代替。


